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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的关系探略 

吴建华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笔者已经掌握的方志和碑刻等材料中的清代江南村庄与住房的情况，探讨人口
住房的状态和变动轨迹，揭示人口生活中的住房问题。 

    【 正 文】 

    一、清代江南人口增加对人口住房造成压力 

    在明清江南人口的研究中，有两点应该说已经成为学术上的共识。第一，尽管迄今为止，人们对于江
南的界定还不统一，范围有宽有窄，但是，以苏州（包括清代太仓直隶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
湖州为江南核心区的地位已无可动摇。第二，尽管目前对于江南人口增长速度的认识和评判存在严重的分
歧，但是，从明初洪武时代到晚清咸同战争之前，江南的人口数量呈现绝对增加，已是无论主张人口危
机，还是认为人口低速增长的学者的基本出发点。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以上对于江南的核心区域和人口绝对数量增加的共识之上。 

    了解明初的人口是研究清代人口的基石。据李伯重（2000）的研究，连同镇江、应天（南京）、苏
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在内的江南地区，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人口大约870万， 清代
人口最多的道光三十年（1850）约为3635万。大略而言，从1400年到1850年，人口从900万增加到
3600万，即增加300％。又经过推算，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人口约为2000万，属于明代江南人口
最多时期的数字。从1620年到1850年，江南人口增加了80％。 

    依据《嘉庆重修一统志》的记载，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江南各府不连江宁，滋生人口约为2460万
（注：据姜涛（1993）的研究，江宁府所在的江宁布政使司以人丁为统计单位，与苏、松、太、常、镇
所属的江苏布政使司所用的以人口为统计单位不同。故不在此并列。）。从表1嘉庆二十五年的全国分府
州人口密度统计，可以看出，1820年全国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400人的府州共有15个，其中江南地区
的苏、松、太、常、镇、杭、嘉、湖八府州全都入选。江南弹丸之地成为全国人口高密度区，特别是苏州
府以1073人的高密度，和位居其次、同处江南、同是人口高密度的嘉兴府拉开了距离，更不用讲与全国
其他地区人口密度的差距了。清代江南人口的高度密集毫无疑问。 

    表1 嘉庆二十五年全国人口密度前16府州 

    人／平方公里 

    序号  府州  人口密度 序号  府州  人口密度 

    1  江苏苏州 1073.21  9  江苏镇江 522.54 

    2  浙江嘉兴 719.26  10  四川成都 507.80 

    3  江苏松江 626.57  11  浙江杭州 506.32 

    4  浙江绍兴 579.55  12  浙江湖州 475.21 

    5  安徽庐州 563.11  13  江苏常州 447.79 



    6  山东东昌 537.69  14  山西蒲州 423.88 

    7  江苏太仓 537.04  15  安徽太平 410.96 

    8  浙江泞波 523.26  16  湖北武昌 394.53 

    资料来源：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甲表88。 

    据李伯重（2000）的估计，江南人口的城乡分布中，城镇人口1620年约为300万，1850年约为720
万。同时，农村人口1620年约为1700万，1850年约为2880万。从1620～1850年，江南城镇人口增加
420万，农村人口增加1180万。 

    笔者（1988）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世代居住于常州府武进县（今武进市）的庄氏家族，在历届修谱时
留下了极其珍贵的男性人丁原始的统计数：1580年32人，1723年1000余人，1805年1500余人，1856年
1400余人。很明显，从雍正、嘉庆到咸丰年间，人口的绝对数量处于持续增加或稳定的状态。嘉庆十年
（1805）人丁最旺。 

    根据以上的资料和研究，笔者认为，既然随着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清代江南城镇居民和广大农村农
户的人口数量也在增加，人口的城乡结构确实在发生变动（吴建华，1996），那么，维持原有水平的人
均房屋居住面积就会缩小，居住拥挤，必然促动农村及城镇大规模建房，使住房增加，村庄稠密度加大，
会改变农村及城镇人口聚落分布结构与自然景观，又造成耕地减少，土地使用面积绝对萎缩。在自然农业
经济为主的时代，这一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阳湖县（今常州市武进市）著名人口学家洪亮吉忧虑的高祖、曾祖时一户，到曾孙、元孙时“不分至十
户不止”。“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而田地、房屋“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五倍而止矣”。从而“田
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也”。“以二十余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
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注：洪亮
吉：《洪北江诗文集·治平篇》，第六。）。 

    按他前一种推算，户口增长比率为1：10～20， 田地、房屋增长比率为1：1～3～5。户口与田地、房
屋比值差距很大。初时1：1，渐至10～20：1～3～5，差至4～10倍。依他后一种估算，20：10：100即
2 ：1：10，1人半间屋5亩地，必不敷用；而10：10：100，即1：1：10，1人1间屋10亩地，生活仅仅
足而已。时间愈长，户口愈增，而房屋、田地臻于尽地，入不敷出，拥挤不堪，成为必然。这仅是根据人
口世代的生活常识所做的推理。如果一个社会或地区生产、生活资料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它必
然产生房屋、田地紧张以至匮乏，可能逼迫生产变动、经济变化，而人们分房建屋，另开家宅，势在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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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侵占了耕地的清代江南人口住房建设 

    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地区的村庄除去一部分世代居住的土著，很多是由南宋以来外省移
民居住形成的聚落。随着人口的繁衍，住房建设的推进，一方面旧有村庄的外沿不断扩张，另一方面旧有
母体村庄中不断裂生出众多子体型村庄，渐成连片之势。江南地方志中记载的村庄地名可以明显看出上述
趋势。我们可以使用湖州府乌程县和苏州府吴县、长洲、元和3县的村庄变化说明这一问题。 



    万历《湖州府志》卷3《乡镇》开列乌程县有乡12个，市镇4个，村104个。同治《湖州府志》卷22
《村镇》则已按自然地名的区、庄、 村加以分层，共分区23个，分庄199个，庄下分村636个。除4 个市
镇之庄的10个地名，计有乡村之庄626个地名。村庄比万历时期增加了601.92％，亦即增长6倍多，可见
村庄裂变之巨。与此同时， 湖州府的其他县分如归安（万历时期村110个）、长兴、德清等分庄也很繁
多。只因万历之后记载欠详，致使它们无法取得与乌程县相似的比较村庄增长的形象效果。但村庄增长的
趋势在300年内类同于乌程县是可以肯定的，可能只是增长的比率不同而已。 

    将同治《苏州府志》卷29和民国《吴县志》卷21～23有关吴县、长洲、元和3县的村巷地名两相比
照，不难看出住房建造增多， 村庄增长速度和密度的变化（见表2）。 

    表2 吴长元村巷地名增长 

    县名  乡数  同治苏州府 民国吴县志  增加 总数 

    志地名数  新增地名数  (%) 

    吴县 22城内7  2498      674   26.98 3172 

    附郭1 

    长洲 13城内7  2581     1763   68.31 4344 

    附郭2 

    元和 16城内7  2236      403   18.02 2639 

    附郭1 

    总计 51     7315     2824   38.82 10155 

    资料来源：同治《苏州府志》卷29和民国《吴县志》卷21～23。 

    表2统计显示的吴、长、 元境内村巷地名的增加幅度以位于苏州城东部的长洲县为最大，高达
68.31％；元和最小，仅为18.02％；3 县平均数在38％左右（总平均38.82％，3县累计平均
37.77％）。地名从7315个累计急增至10155个，共计增加2840个，59年内平均每年递增48个。 

    观察表明，村庄地名的裂增主要发生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因为苏州府城内的地名由于划分7个乡，附郭
2乡分归3个县共管， 坊巷名称变化滋生极少。村庄地名的剧增则反映了清代人口密度最大的苏州吴中地
区的农民以房屋为重，稍有积余，即投资于婚姻和生活必需的居住固定资产建设，占去的耕地愈来愈多。
如果以民国《吴县志》面积（已并长、元2县）3729平方公里计算，则同治13年（1874）吴、长、元3县
年均每平方公里1.96个村庄（地名），到民国22年（1933年）已增加到每平方公里2.72个村庄（地
名），增加138.8％，还是很有可能的。江南水乡平原每平方公里2～3个村庄的稠密分布几乎随处可见。
有的地方数个村庄联袂成片，组成一个个庞大的村落群。但地名还是保存旧称，具有独立性，以示区分。
由于吴县包涵着座落在洞庭东、西山等山的太湖地区的6个乡都，所以其平原地区的村庄密度还要稠密
些。 

    至于每个村庄的户口人数则各因其规模的大小而异，很难全面精确的估计。吴县靠近洞庭东山的渡
村，“民居三千余家，为西南一大村落”（注：民国《吴县志》卷21。），仍然设村而未建镇。刘石吉先生
认为它可能是江南最大的村。光绪30年（1904），《常昭合志稿》卷5《市镇》刊列出市镇80个，估计的
户数有18500，附近带管村庄368个，则每个村镇平均户数50.27。若依每户5人计，每村有251.35人。这
是很不精确的村庄人口估数，很多人可以居住在市镇而非附近的村庄上。但也可见村庄人口的一般规模了
（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35、139页。笔者据此
又进行了统计。）。 

    民国《嘉定县续志》卷6《自治志》列出的宣统3年（1911）自治筹备公所进行的户口调查成果，有助
于了解清末隶属太仓州今属上海地区的乡村户口数量的一般情况。 

    当时嘉定县划分城乡自治区34个，总计有市镇30个，村庄2964个，户数46964，口220632，户均



4.69口。若平均计算，则每个村庄15.84户，74.44人，显然混淆了市镇的人户数于农村之中。 由于市镇
人口密度一般大于乡村人口密度，因此，以上这一平均村庄的户和口数属于偏高的估计。没有市镇的乡自
治区可以见得更加真切的村庄户口数规模。嘉定县34个自治区中共有8个这样的乡区（见表3）。 

    表3 1911年嘉定县乡村户口统计 

    区名  村数 户数 户/村 口数 口/村 

    白荡   71  683 9.62  3240 45.63 

    六里桥  55  536 9.75  2419 43.98 

    封滨  120  1771 14.76 8489 70.74 

    江桥   24  473 19.71 2082 86.75 

    陈店   80  1103 13.79 5088 63.60 

    真圣堂 139  1789 12.87 8642 62.17 

    西胜塘  37  417 11.27 2001 54.08 

    吴巷   39  665 17.05 2831 72.59 

    总计  565  7437 13.16 34792 61.58 

    资料来源：民国《嘉定县续志》卷6，《自治志》。 

    表3所列的8个乡区没有市镇，在清末近于上海大都市的嘉定县中应该是比较闭塞穷僻的乡村，更带有
自然滋生人口的性质。其平均每户4.68人，同全县家庭规模相近。其村庄规模合计平均13.16户，61.58
人一村。这个数值小于前述连同市镇人口在内的全嘉定县2964个村庄的平均村庄规模（15.84户，74.44
人），但差别居然不大。可见即使包含了全部市镇人口在内的平均乡村规模也不会过大。 

    湖州和苏州地区的村庄膨胀、住房建造增加以及嘉定的一般村庄情况告诉人们，清代江南农村人口的
住宅建筑一直在持续地增多，迫使可耕地减少。而分宅而居，自立门户，村庄裂变增生，新村不断涌现，
稠密度增大，是当地居住结构习俗的实况，农村居住聚落结构改观的景观模型。 

    然而，农村住宅村庄建设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没有很好的规划。大多数村庄属于在旧庄附近另立门
户，搭建新宅。因而地名上只稍作变化以示区别，常带母子分裂之意，容易辨认。或由方位，如前、后陆
巷；里、外浜；河北、河东、河南村；内、外村等。南、北、东、西张村即由一分四；上、中、下潭则顺
水势别分作三。 

    住房是人口衣食住行的必要成分，在社会生活中十分重要。那么，清代江南人口要有多大的住房能够
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一般住房的一室面积有多大？ 

    江南盛行砖瓦平房，或带木板的阁楼。通常的苏式建筑，如果正间1丈4尺，两次间1丈2尺，共开间3丈
8尺。内四界1丈6尺，前后双步共1丈6尺，共进深3丈2尺。这一套稍微像样的普通民居用房面积共合12方
丈1尺6寸（注：姚承祖：《营造法原》，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59年，第2页。该书使用的是鲁班尺。
鲁班尺的长度各地区不同。据该书第113页，苏州鲁班尺每尺合27.5公分，则每方丈合7.5625平方
米。）。达官贵人、富商豪绅士人等人家的住房面积更大，建筑精致考究，但不一定都会豪华庸俗。尤其
是园林别墅宅第，密布太湖城乡，成为苏州园林苏式建筑传世的普遍背景。 

    可是，大规模建房筑室必然大量侵占土地，引起原有已达开垦饱和的土地减少和耕地紧张，连最高统
治者也虑及此点。如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高宗讲道，“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
（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5，《户口一》。）。 

    三、清代江南人口住房的扩张和人均住房面积：常熟邹氏的个案 



    面对人口数量的增加，村庄增加，人口耕地紧缩，江南人口的住房怎样建设？江南人口与住房的关系
怎样发展，我们目前几乎找不到现成的资料。 

    在整理苏州社会史碑刻资料时，我们发现了常熟邹氏家族的石刻家谱资料。经过阅读分析，发现它包
含了丰富的人口与住房的资料。可以说，清代苏州府常熟县邹氏由家庭扩展成宗族，住宅不断兴建，形成
邹氏族居聚落的过程，具体生动地再现了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关系的变化图景（注：以下邹家资料均见王
国平、唐力行主编：《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第171～183号，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在
目前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研究严重缺乏资料的情况下，邹家的例子或许是探讨清代江南人口增加、人口耕
地紧张的背景之下不同社会阶级或阶层的人口住房建设、人口与住房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邹氏原居常州府无锡县后宅，继迁苏州五龙桥。康熙年间第七世邹耀卿因避渠区水匪，始迁常熟县，
结庐于洞泾桥（又名陈埭桥）东，开始了耕读传家的艰苦创业历程。 

    耀卿生1子公玠。公玠生3子。公玠因为多子，住房紧张，必须建房。他建造凝秀堂7间3进，以东半授
长子辅侯（即廷佐），西半授次房。傍屋隙地，各自执管。三房授始迁老屋。这样的分房分家，符合民间
“哥东弟西”的习惯，也是以东为上，长幼有序的礼义文化的日常生活体现。一个大家庭终于出现在新迁的
土地上，兄弟仨两处排开，但他们只以耕种为业，还没有功名官职人物出现，属于富裕农民一类。 

    辅侯于凝秀堂东面增建履庆堂7间4进，比凝秀堂规模还大， 多了1进，房屋外观有了参差不齐。但这
种格局延续到他的儿子振远（即鹏翔）没变。 

    振远子沛霖，号华西，生4子：珏（竹亭）、珍（荻芗）、 球（玉韶）、琛（采轩），住房危机因男丁
骤增而增大。于是，华西开始了邹家迁居常熟后的第三次建房，也是规模最大的扩建活动。 

    他在履庆堂东面兴建履和堂5间4进，又得到东首隙地，直到谢家浜为止。在一个田野乡村必须傍河，
解决生活用水以及生产、卫生问题。这时，邹家向住房周围扩展，只好把眼光盯向村边近河的地段，到了
河浜边，邻接村地边缘，已把可得之地基作了最好的利用。华西的经营能力允许他占地建房，解决多子的
居住空间。 

    道光八年（1828），二房将凝秀堂西半房屋及隙地并归给华西，使华西有机会扩充旧房。他建成履厚
堂7间4进，傍西又建履福堂5间4进。这样，凝秀堂由原来的7间3进扩建了1进，与其余搭墙房屋都为4进
截齐，便于分家，让诸子无怨。华西把4处房屋分授4子：长子珏得履庆堂，次子珍得履福堂，三子球得履
和堂，幼子琛得履厚堂。奇怪的是长子、幼子均得7间4进，次子、三子各得5间4进。看来华西的分家遵
循了这样的原则，长子先成家，得了7间，紧挨凝秀堂东半房， 这是华西首次娶儿媳，自然要有气魄体
面。长子的优势也在于此，是一家的颜面所在。而凝秀堂东半房原来是华西夫妇分得的祖产老屋，直到中
间的两个儿子分家住上东西边缘的两块住宅，即履和堂、履福堂，才能最后把和幼子同居共爨的老祖产连
同扩建的凝秀堂西半房交给幼子继承。在老夫妻存活之世，幼子只得到凝秀堂的西半，就是从二房兄弟那
里继让的房产与边隙地产。但房子嫌小，在兄弟间肯定不公平。因此，华西只得把房子扩大1进，与其他
房间拉平。等到老夫妻过世， 幼子则可得到原先住房稍小的补偿，达到与长兄同等的水准，比二、三两
兄多了2间住宅， 总体上还是平衡平等的。华西分家的住宅顺序与儿子的次序原应基本相符，却因为建造
的房子条件不同，而进行了调整。长子得房多，但无法住最东边，转而由老二住最东边，老三住最西边，
符合农村分居文化的规矩。 

    华西是耀卿的曾孙振远之子，共有房屋24间，其中新造10间。 

    在华西曾祖公玠时代，每子有相当于新房的3.5间，共10.5间。 而华西的4子平均每子6间住房，实际
上2子各得7间，2子各得5间。家庭人口比公玠时增多，人均住房面积不减反增，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
加。这时正是乾嘉道年间，人口增加的高峰期。华西家因为人口增多与住房紧张出现大规模营造住房，新
建了10间，扩建7间各1进。比公玠时增加1子，房间却扩大了至少1.3倍，解决了住房的大问题，而且人
均住房比公玠时代宽敞将近1倍。住房面积的扩大肯定减少了村落隙地以及耕地的面积，乾嘉道时期的人
口增多导致的住房拥挤，致使有力之家扩大住房建造无疑是普遍的现象。否则，只有减少人均居住面积，
降低生活质量。 

    华西还有环秀弄寓处一所，小河下、东仓街店面及栈房共两所。他似乎已经亦乡亦城或在市镇居住，
经营也亦农亦商了。从耀卿始迁到华西，已传到十一世，传了四代。从康熙到嘉道时，由1人分至多少
人，因为资料不足，难以得知。但从公玠、辅侯一支到华西的旧宅新居的3次扩大，可见人口的增加与住
房扩展的关联了。 



    然而，华西的家庭连同耀卿的其余子孙，已在洞泾桥形成了相当的人口规模。道光23年（1843）华西
子珏建义庄、家祠于陈埭桥北隅，又自置河北仓房一所。珍自置仓房一所于履福堂之西。到光绪二年
（1876），“综计四房整齐屋房合庄祠约有四百余间，膏腴田亩合庄祠约有九十余顷”。 

    华西能够扩房，与他的发家致富密不可分。华西甫弱冠即丧父，家产不会殷厚。因为他的父亲振远想
立义田都立不成。不过，华西很精干，“殚精竭虑，减膳节衣，历数十年”，到道光时已积义田1070余亩，
书田200亩。因病临终时，他遗命4个儿子以建义庄为重。他的资产极为雄厚，“扩先人遗业，共积良田七
千余亩，临终前四子各授田千亩”，“以赀雄于其乡”了。三、四两子的年龄与长、次子相差很大，只能与孙
辈（长、次子之儿）“就傅读书”。 

    耀卿的后代传至第三代即九世廷佐、十世鹏翔都成了国学生，赠奉直大夫。鹏翔还被旌表孝义。十一
世华西则是邑痒生，布政司经历加二级，阶奉直大夫，旌表孝义。廷佐、鹏翔的国学生是靠钱捐来的。他
们知道除了财力，还应向社会地位的梯级爬进。鹏翔曾想效法范文正公，设立义田，却似乎财力不济，赍
志而殁。 

    邹家在迁居常熟之后的200年中由家而族，成为地方乡绅。 李兆洛、董国华、林天龄、林则徐、庞钟
璐、翁同龢、李葆桢等地方高官名流纷纷为邹家撰书题碑，抬高了声誉。显然，邹家的兼并良田、扩建住
房活动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认与保护。 

    清代江南苏式民居建筑的格式如前所述，一套普通民居用房为3间6架面积共合12.16方丈，比一般房子
要大。一般一步架为5～6尺。 苏式一步架则为8尺，大了2～3尺。可能江南地方潮湿，房子宽敞些为好。
但3间开间即中间的明间，两旁的各一次间，还是很狭窄， 一般有能力之家便放到5间开间。9间开间已很
大，11间以上很特殊了（注：参见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中国古代建筑辞典》，中国书店，1992年，
第29、98页。一般一步架长5～6尺。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商务印书馆
1937年版）和林光征、陈捷：《中国度量衡》（中国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以清朝工部营造尺
计，每尺合32公分，则一步架为160～192公分。苏式一步架为8尺，以苏州鲁班尺计，则为220公分。故
苏州一般一步架比他处一般一步架大28～60公分。）。 

    邹沛霖的住房2处为5间开间，2处为7间开间，都有4进。 如果以正间1.4丈，次间1.2丈计，则5间开间
共6.2丈。7间开间共8.6丈。进深以一进通进深3.2丈计，则4进的通进深12.8丈。因此，每处5间4进用房
面积是79.36方丈，每处7间4进用房面积是110.08方丈。2处5间4进与2处7间4进，共占地面积378.88方
丈。 

    公玠的凝秀堂是7间3进，用房面积为82.56方丈。由长、 次子平分。三子住在老房，应不低于诸子分
家的平均面积。这样，公玠的3个儿子住房面积至少应有123.84方丈。辅侯建的履庆堂7间4进，增加了用
房面积110.08方丈。连同凝秀堂的东半房屋41.28方丈，共有住房面积151.36方丈。 

    以公玠住房的面积为基数，则辅侯的住房面积增加了22.22％。 到华西时增加了205.94％。华西每子
平均各得94.72方丈。比公玠的3子平均住房面积的41.28方丈增加了129.46％，多53.44方丈。可见随着
人口增加，邹家住房面积也在增加，一方面是财力许可，造成住宅的宽裕。另一方面实际住房的占地面积
扩大了，影响到耕地的使用。邹家连房边隙地也用上，把住房扩到河边了。 

    但是，我们更要看到，公玠分家与华西分家后诸子的小家庭有人口的多少，会稀释分家时总和住房的
面积，这也是邹家扩大建房的动机。 

    以华西的长子珏为例。他在同治八年（1869）去世时73岁， 生有2子。长子文灏于道光二十一年
（1841）染病早逝，年23。他已娶妻陆氏，生子一已殇，女一，适同邑黄氏。陆氏于咸丰三年（1853）
卒。次子文瀚已结婚生有3子。他以长子钟桂承嗣文灏。另外文瀚已有孙子3人。如果从文瀚分家所得的住
房计算，珏分得华西的房产94.72方丈，2个儿子分家，各得47.36方丈，几乎回到了公＠①分授诸子房屋
的水平。 以文灏一家3人计，平均每人得15.79方丈。道光初年，邹珏家的住房状况仍和康熙时期相当。 

    但随着文灏一家不幸夫妻早亡，女儿出嫁，房产由文瀚继承，实际上回到了文瀚一家的名下。文瀚到
光绪元年（1875）十月之前，一家至少有夫妇2人，3子3孙，3子中以2子已婚计，则共有10人。 他父亲
卒于同治八年，母亲在同治十一年（1872）之前也卒，则又组成一个三代同堂的小家族。各子分居，成
为大家庭。按平均分房计算，3子仍有94.72方丈可分，则每子得房31.57方丈，比公玠、邹珏分家给诸子
的住房面积分别减少9.71与15.79方丈，比华西分家时诸子的住房面积减少63.15方丈。似乎文瀚又得另
置房屋了。如果按人头计，文灏一家3人平均每人15.79方丈，文瀚一家10人则人均住房只有9.47方丈。 



    常熟邹氏从康熙时耀卿始迁洞泾桥立家，境况不会太好。第二代公玠首次兴建住房，分授3子，平均每
子分得41.28方丈。第三代辅侯第二次扩建住房，因不知有几子，无法估算平均的儿子分家面积。第五代
华西第三次大规模扩建房屋，分授4子，平均每子得94.72方丈。这是邹家最为辉煌的时期：田产隆盛，人
口众多，住房宏壮。但第六代邹珏兄弟4人把心血财力花在义庄义田等宗族公益事业上， 并得到孀母的大
力支持，自己似乎没有扩建住宅。邹珏分给2子的住房面积有所减少，几乎回复到公玠所在的康熙时的水
平，2子各得47.36方丈。文瀚分家，则各子仅有31.57方丈。随人口增加，财力不济，住房也紧张起来。 

    从康熙到同治的200年中，邹氏传了九代，家族人口愈众， 有了设立义庄进行同族救济的必要。每个
分支的家庭愈分愈多，住房愈建愈繁。但每家人口的住房面积应视其家庭财力与投向以及人口使用的状况
而定。邹珏、文瀚时，人均住房面积从停滞走向减少，但仍能保持生活的必要空间，甚至较为宽敞。 

    以上根据常熟邹家的住房变化所反映的清代江南人口与住房关系的变化只是一个案例，至于说邹家的
人口住房标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以及世界上属于何种水准，还须做进一步的材料挖掘、比较研究，才能得
出结论。 

    总之，本文所述的历史事例表明，虽然清代江南（以农村为主）村庄的增多和住房聚落分布结构的改
观并不都是当地人口增加的直接后果，它与人们的财力、生活志趣、甚至经济的转型还会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它多少反映了江南地区人口数量增多或变化之下人们住房扩张的轨迹，江南农村人文地理面貌的重
大变化，构成近现代农村住宅景观的基础。因为，住房总是人口生活的基本资料，人口的增加或减少所产
生的后果、人口的生活状态总会在住房问题上体现出来。 

    【参考文献】 

    1.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吴建华：《清代江南人口增长探析》，《中国人口科学》，1988年第5期。 

    3.吴建华：《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及其人口结构变动》，《城市史研究》，第11～12辑，天津古
籍出版社，1996年。 

    4.姜涛：《近代中国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第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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